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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互文性解读
*1

谢旭斌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 要】：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作为农耕文明的文本符号，与湖湘民族文学、建筑、艺术、宗法、伦理、风俗等文

化精神构成互文关系，是解读湖湘文学、宗教艺术、湖湘精神的“母文本”。它与湖湘文化相互引证、吸收、生成、

发展，是独具特色、珍贵的文化资源。保留传统村落文化的基因，可实现文化资源的转化共生，促进湖湘现代文化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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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聚居地的早期形态是村落，村落的早期形态是以氏族为单位的聚落”
[1]
。现代考古证明湖湘大地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出

现了人类聚居文明，在出土的聚落遗址中就有聚落壕沟、土墙、农作水稻、彩陶装饰纹样等。据此，历经数千年农耕文明演生

而成的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成为了独具形式特征、景观多样、文化意蕴深厚的湖湘景观文本符号，称其为孕育文学、艺术、精

神信仰等子文本的母文本，以及湖湘文化精神发祥的“母体”是恰当的。如今，受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短视错误认识的影响，

承载着湖湘民族文化形态及样式的传统村落，正快速地消亡。有如学者指出：“我们居住的家园一旦丢失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痕迹，

它将是一片文化的沙漠，这与当前的时代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如何挺起中华文化的脊梁，这就需要从乡土研究的根本问题出发，

研究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的基因’。”
[2](2)

互文性理论的实质是把文本符号作为一种文本理论，通过联想、引申、编织、转换的机制，实现“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

新、浓缩、移位与深化”
[3]
，文本是相互吸收与转换、互为映衬与引证、互生与创新的。把它引入到村落景观与文化艺术领域，

就是利用文本间密切联系的实质，以突破时空限制的理论方法，把湖湘传统村落作为一个景观文化母本，把形成民族文化的子

文本引入到互文性的“网状结构”中进行分析，以此来阐释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对湖湘文学、宗教艺术、民族精神的互文生成、

转换与创新关系；揭示文学、宗教艺术、文化精神等文本如何显现、映衬湖湘景观特质及文化精神；揭示湖湘村落形态构成、

语言符号、意义生成的母题意义和文化价值。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与湖湘的文学、宗教艺术、精神之间构成了母文本与子文本、

孕育生成与映衬转化的互文转换关系。湖湘村落景观作为母文本，不仅烙上了湖湘农耕文明这一母体所带有的鲜明印记，而且

是孕育湖湘文学、宗教艺术、精神信仰等子文本的场域空间(起源地)，也是构成子文本组成部分的语言符号。母文本包含的语

言符号、审美观照，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往往被描绘、引用、编织并创新。“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是产生新意、形成对话的积极

互文性。互文性对文学艺术至关重要”
[4](5)

。作为母体的文本语言，通过同构、变异、隐喻等方式使村落景观成为文学、宗教艺

术、精神表征的语言符号，并成为各子文本意义生成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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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作为一个活态文化的母文本，对湖湘“敢为人先”“仁厚率真”等人文精神、文学艺术、风俗礼仪等子文

本的形成、发展与解读具有景观“母题”意义。因其蕴含了大量湖湘文化因子的基因，对解读文学艺术等子文本形成的审美生

成及文化成因，对湖湘村落景观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具有寻根探源、意义生成、阐释说明的重要作用。

一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与湖湘乡土文学的互文性

地理、自然环境对文学的互文生成具有重要意义。唐代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就注意到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对文

学风格的影响。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等著作中明确指出气候地理环境、时代、种族是影响民族性格和文学艺术的三元素，

对文学艺术有决定性影响。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环境有密切联系。综观湖湘景观与湖湘文学尤其与湖湘乡土文学之间

的互文性，从“物”至“象”，从“境”至“意”，从“景”至“情”，两者互为生成关系。湖湘传统村落的自然山水、人文历史

和艺术文化等构成了村落景观母文本的基本存在形式。受湖湘特有的“马蹄形”地理环境及文化特质的影响，湖湘村落景观作

为母文本形式，对湖湘区域文化的丰富性、多面性、浪漫性、奇异性、特质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体现、互生出湖湘文学的

瑰丽与奇异性，并孕育了特定的作家群体。

(一) 村落景观对贬谪作家文学风格的互文性

湖湘偏僻、“蛮荒”、奇丽的村落地理环境与巫楚文化影响的村落景观，对一些贬谪到湘楚的作家及其文学风格产生了重要

影响，促成了一批贬谪文学群体，孕育、生成了他们具有乡土、质朴、浪漫、豪放而抒情风格的文学作品。同时，他们的文学

文本也记录、映衬、隐射了湖湘村落景观的简朴、奇丽与浪漫的审美特征。“在这种异质的巫楚文化基础上产生了神秘浪漫、庄

严神圣、激情美丽的巫楚文学,这条文学的长河上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屈原,下可沿流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沈从文”，“以屈原为代

表的楚辞终于为中国文学在中原的文化正统之外开辟了另一个独异的源头”
[5](97)

。纵观湖湘文学历史，屈原、陶渊明、柳宗元、

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杜甫等文学大家，亲身感受了“三湘四水”(山体所具的封闭性、奇异性，水系所具的婉转性、浪漫性)

的审美观照和楚巫风俗，从而产生互文出他们文学作品的奇异性、浪漫性与神秘性，他们的诗词等文学作品体现了这一点。不

管本土的还是流放至湖湘之地的文人墨客，都深受奇丽湖湘山水的影响，把景观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及审美原型、审美意蕴与

文化表征。屈原的楚辞就受到当时湘楚歌谣、巫文化的影响，如其创作的《九歌》，就是其流放沅湘一带时，受楚国巫风民俗的

影响而创作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

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 .因作《九歌》之曲。”
[6](26)

当代作家沈从文自述，在沅水行舟时，“每每提起屈原；屡屡把眼目所及

的物景，拿来和楚辞中的描写印证，并认为是沅水的灵秀和绮丽，成就了屈原”
[6](39)

。柳宗元贬谪“蛮荒”之地永州后，完成了

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文本《永州八记》，描写潇水、愚溪、西山、土丘、古寺、村寨、山石、小丘、石涧溪流、古树植被等乡土

村落景观，永州的景观也映射出作者当时“被贬”“愚”的失意心境。在《小石城山记》文本里，柳宗元“借石之瑰玮，以吐胸

中之气”，把永州的乡土景象与诗词中的文本意义结合起来，可见“三湘四水的美丽风景成就了柳宗元伟大文学家的身份，代表

性的杰作就是《永州八记》；湖南的独特地域文化也促成了柳宗元在思想上的进步和深化”
[7](21)

。又如刘禹锡被贬谪来湖湘后，

在其游历湖湘山水的过程中，把悲切情感同构于游记景观文本中，写出了《望洞庭》《洞庭秋月行》《经伏波庙祠》《采菱行》《潇

湘神》等诗词文章，一方面借潇湘山水、村落人家、宗祠神庙、湘妃斑竹等景观符号托物言志，抒发自己的才情与深思；另一

方面借文学文本里湖湘村落的景象来描绘、咏叹湖湘景观的奇丽、朴实与浪漫。通过湖湘山水景观与文化景观的互文性，对我

们重新解读柳宗元、刘禹锡、袁牧、李商隐的诗词佳作和文本之外的文本世界(如家国意识、情感抱负、文化精神、意象语境)，

有了新的感受与认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阐释方法来感受作品的社会语境，体验文学文本中景观的审美，观照文本景观中的文

化、地域特征，还原文本景观的原初语境。

(二) 村落景观元素对本土作家文本符号的生成性

不同的乡土景观元素生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想的文本符号。传统村落景观作为乡土作家吸取文化滋养的母体文本，影响了一

批当代以湖湘乡土文学与湖湘文化为文化主体的、文坛称之为“湘军”的作家群，开创了一段湖南乡土文学的辉煌时期。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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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20 至 90 年代，湖南乡土文学声势浩大，造就了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师，涌现了周立波、古华、叶蔚林、莫应丰、何立伟、

韩少功、孙健忠、蔡测海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产生了《湘行散记》《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6](2−

5)。这些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人物个性、气质、精神，具有浓厚的湖湘乡土景观文化的气息：“他们的作品要么与湖南文学的乡

土特色同构，要么与巫楚文化的奇情异想契合”，或与“乡愁—家园”的主题结合。沈从文的乡土系列作品，“对文本中乡村空

间实现了‘家园意识’的整体移植，表现出了被毁掉家园的伤痛感”，“沈从文虽然二十岁后离乡赴京，但心却从未离开湘西，

毕生吟唱着湘西的山水人情”
[8](24)

。他有着湘西景观文化的基因，在其《湘行散记》《边城》《长河》《菜园》等作品中，一个个

生动的村落乡土景观被建构起来，沅水、村落、码头、河街、渡船、吊脚楼、封火墙、牌楼、浅滩、丘陵、芦苇、老人、女孩

等景观要素与语言符号，作为文本描述的景象与表现对象，生动地构筑了一幅幅湘西村落画卷。如在《湘西行记》中，沈从文

不仅用笔描绘了一副沅水河边简家溪村落的艺术景象，而且写道：“这是桃源上面简家溪的楼子，全是吊脚楼！这里可惜写不出

声音，多好听的声音! 这是有摇橹人唱歌的声音，有水声，有吊脚楼的人语声⋯ .”
[9](14)

在 20 世纪湖湘文学的语境中，湖湘乡

土景观既是淳朴、神奇、刚强、勤奋、快乐、乡情、安静的表征，也可交织为笨拙、落后、痛苦、愚昧的表征。纵观湖湘文学，

湖湘山水与乡土景观符号所表征的是醇厚灿烂的传统文化文本，文本与景观之间互相映射、彼此印证，构建了一个个鲜活的、

唯美的景观文化文本，也构建了一个个荒蛮但积极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文本，并互文地创新为湖湘现代文学文本的文化符号。

(三) 村落景观对乡情记忆与家园主题的“母题”性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扎根于湖湘大地，生成了建筑、艺术、宗法、伦理、审美等湖湘文化基因，是集农耕文明与民族文化于

一体的景观文本，是乡情记忆与家园主题文本产生的重要源泉，是文学意象的生成场域。湖湘传统村落作为我国农耕时代的集

体智慧，其材料、营造、选址、建筑形式、空间形式等常作为文学文本表现的主题、元素与文本符号。随着村落的消失，村落

景观已逐渐转变为湖湘现代乡土文学作品中“乡恋”“乡愁”“精神家园”等情感的文本符号。鲁迅曾把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初步

界定为作家寄居异地而写故乡并“隐现着乡愁”的文艺作品，湖湘乡土文学受村落文化景观的“母题”文化的影响很大。湖湘

传统村落的因势而建、依山傍水的堪舆选址理念，往往转化为文学作品中的环境生态文化与风水理念的主题与智慧；大多隐藏

在层峦叠翠的自然山水中的湖湘传统村落，往往转化为作者笔下的文学文本描述的审美特征，或优美如世外桃源，亦或封闭、

落后指证引申出原发、原始性的文学意象；湖湘传统村落建筑一般多用砖木材料与穿斗式结构，具有飞檐翘角、轻盈秀丽的建

筑特色，这往往被转化为唯美的景象或一个个神奇的传说与神话故事。独特的湖湘建筑景象，与青山、绿水、稻田等自然环境

构建成交相辉映的美丽图画。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的两句诗“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被地处湘西南辰溪县

五宝田古村落的先民们写在耕读所的门楣两侧的墙壁上。青山绿地、小河蜿蜒、一派绿色与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无不与文本

意境相互映衬。湖湘古朴、“南蛮”的民风习俗，独特的干栏式等建筑形态，因地而选的材质，活泼生动的孩童，精湛的艺术装

饰等人文景观，激发并生成了现代人对传统村落的“乡愁”情感和田园意境，引发了对于精神家园的思考。

二、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与湖湘宗教艺术的互文性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作为一个母文本，受巫楚民风的影响，保留着一系列湖湘本土宗教建筑、民间信仰和民间艺术的文本符

号，这是湖湘宗教艺术的文本转换和互文性的表征形式，对解读村落宗教景观、宗教信仰及民间艺术形式的发生、存在形式、

意义内涵具有重要的阐释作用。“宗教艺术是一个十分完整的体系，是一个用千百年的时间，经历了创造、定型，且到现在仍在

发展的系统工程”，“楹联、绘画、音乐、诗文、书法作品是湖南宗教艺术的直接表现途径”
[10](5−6)

。传统村落的宗教建筑不同于

名山大刹的正统、威严、气派，信仰形式一般为信巫与泛神教，并且体量小、形式多样，如湖湘村落各地的土地神庙等。湖湘

村落与宗教艺术的互文体现，一方面表现为在不同的节庆吉日举行不同的宗教仪式和信仰形式，以表达喜庆、平安或悲伤，传

达对祖先、神灵的崇拜等情感；另一方面通过宗教建筑、纹样装饰、民间美术、歌舞艺术，在潜移默化中表达宗教感情，慰藉

人的心灵，或激发人的审美理想，把教化意义转化在日常生活生产、审美和文化自觉中。

(一) 湖湘宗教艺术文本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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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宗教艺术奇异浪漫，其文本的形成，自古受自然崇拜、祭祀巫术、歌舞遗风的互文影响。分析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湖

湘传统村落处于多山、多水的地势之中，祈求神灵护佑、驱除瘴气，是环境对人们的心理安全需求所起到的启迪的结果；另一

方面，湖湘“蛮荒”、封闭、原始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特殊的祭祀、巫术、歌舞、民风习俗等，如今通过湖湘传统村落的过年贴

喜钱、年画、剪纸、楹联和打糍粑、唱傩戏等形式保留下来。这在历代文献、湖湘地方志中皆有记载，如清代顾炎武在《天下

郡国利病书》中说：“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以然。”

(二) 民族宗教及其信仰的多样性

村落宗教景观的多样性与湖湘民族的多样性及其信仰的多样性构成了互文关系，三者密切相关。村落宗教景观既有宗教建

筑景观，也有民间风俗信仰景观，除宗祠庙宇体量很大外，其余宗教建筑景观体量较小。村落的宗教建筑主要表现为土地庙(土

地祠)、宗祠、庵堂、城隍庙、伏宫庙、摆手堂等建筑样式，还有神龛、功德碑、挡箭碑等景观样式。村民信仰观音菩萨、土地

神、灶神、关公等众多偶像。有研究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存较为完整的湖湘传统村落的宗教景观多为土地祠、伏宫庙以及挡箭

碑等。这些景观浓缩了人们赋予宗教信仰的保平安、辟邪去灾的心理企盼。在湖湘传统村落的住宅中，多设神龛，用来进行祖

先崇拜、祷告祈福。以湘西南地区为例，神龛上书写的内容基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上至下、按尊卑排序写有“天地国亲师”，

以天地为大。另一种是祖先崇拜，神龛上写的内容不一，均以歌颂祖德、激励后人为主要内容。湖湘传统村落多注重瑰丽的艺

术表现，在村落普通的民居建筑上，在建筑门头、窗花、石础上，或在家具、地面上的雕塑艺术，甚至在楹联书法、图案、文

字、服饰等文化景观中，都存留有表达宗教信仰、举行宗教仪式的图形符号与文本故事。有些堪称传统艺术的瑰宝。这些经历

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光存留下来建筑、雕塑、书画、楹联、诗文、音乐等，无不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和热爱，传达对美

的追求与渴望。

(三) 艺术形象与村落自然景观互为映照

湖湘村民注重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和审美追求，湖湘宗教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其艺术形象大多来源于

村落景观这个母文本，每个艺术符号都能表征出村民信仰的诉求与文化内涵的意义。其表达的主题、内容多与村落环境、地域

文化、审美心理构成互文、映衬关系，纹样大都来源于地域性的自然景观，如乡土植物、花鸟。一花一叶总关情，哪怕只是朵

无名小花，都映衬出村民的审美追求，都能引人走进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在辰溪县的五宝田古村落，春兰的图案被雕刻在建

筑的墙壁、门楣、神龛，甚至地面的青竹石板上，与山上的兰花相映照，引人赞叹。

(四) 村落艺术景观的表征与转换

跨越历史、时空的维度，我们发现传统村落一直保留特有的装饰艺术手法，传承、保留了来自远古的几何纹样和装饰符号。

其艺术表征的文本内容主要包括：神灵、自然、生殖繁衍的崇拜；福寿平安的心理祈求；梦想、审美等心理期盼。主要采用同

构、隐喻、象征的手法，使各种符号图像交织互生出不同的艺术形式与文本世界。如在怀化市辰溪县五宝田、龚家湾的传统村

落中，在其建筑的窗花、门楣、照面、石础、石墩、门槛等众多雕刻器物中，多通过山水纹、万字纹、云雷纹等纹样，龙、凤、

鹿、蝙蝠、阴阳鱼等动物纹样，太阳、牡丹、花卉、寿桃等自然花卉纹样及元素符号，进行同构、组合，互生出“双凤朝阳”“双

龙戏珠”“鲤鱼跳龙门”“凤穿牡丹”“野鹿含花”“麒麟送子”“富贵长寿”“太极”“八卦”等为主题的文本语义，及吉祥如意、

扶正压邪、中和共生的精神愿景。湖湘不同民族有其特有的艺术语言，如侗族主要通过歌舞，苗族主要通过服饰，瑶族通过文

字、服饰等形式来表达。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是传递湖湘民众的审美追求和情感诉求的载体，其艺术的滋养主要来源于村落景观

这个母文本。湖湘村落的建筑、美术、音乐、服饰、舞蹈、民俗等景观符号，是对湖湘文化文本存在的“潜藏符谱”的解读，

又是母文本生成、转化与创新发展的结果。湘籍作曲家谭盾在其创作的大型实地景观音乐会《地图》中，把湘西传统古村落保

留的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器乐、科技手段结合在一起，创新出独具特色的音乐，把苗族传统的打溜子、吹唢呐及侗族的

芦笙等器乐与西洋大提琴等器乐结合并置于交响乐团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傩戏与哭嫁歌》《吹木叶》《打溜子》《苗唢呐》

《飞歌》《间奏曲：听音寻路》《石鼓》《舌歌》《芦笙》九个乐章都可在传统村落母体文本中找到相应的文化种子和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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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谭盾说的：“听音寻路，就是寻找辉煌的过去、寻找未来的音乐。”这是一个通过互文性挖掘、吸收湖湘地域村落景观文化，

转化为现代文化资源的例证。

三、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与湖湘精神的互文性

众多出土的文化景观遗址可以证明湖湘村落景观的精神内涵源远流长。安江岩头村高庙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距今 7800 多

年的反映先民文化精神的祭祀场所及刻有凤鸟纹、太阳纹、兽面纹等装饰纹样的陶器；澧县田埯村丁家岗遗址中同样发掘出祭

祀台与祭祀遗迹
[11]
。卡普兰在《文化优势法则》一文中，认为“一种文化或文化类型将通过加强其适应性确立自己在一个特殊

环境里的地位，它是作为能最有效地利用那一环境的类型而生成的”
[12]
。湖湘村落景观作为母文本，是湖湘物质文化与精神文

化的结合，表征着湖湘先人的集体智慧和精神状态。中国传统文化和湖湘地域文化凝结、互文，生成了湖湘精神文本，其特质

主要体现在世界观、认识观、价值观、伦理观等精神层面上，包括心忧天下、忧乐共生为主的世界观，经世致用、格物致知为

主的认识观，兼收并蓄、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勤勉自励为主的精神观，以及仁爱、孝道、宗法、礼仪为特点的伦理价值观，

这可以在传统村落景观中得到还原解读。

(一) 以伦理价值为核心

村落景观文本符号体现了以仁、孝道、宗法、礼仪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村落景观文化因受湖湘传统儒家理学等伦理文化的

影响，其村落空间、布局、建筑等景观文本体现了以族群聚集为中心的宗族文化观，以依山傍水为特点的生态伦理观，以伦理、

仁爱、孝道礼仪为特点的德治教化观，以和谐、朴实、率真为特点的艺术哲学观。仁爱、孝道、宗法、礼仪为特点的伦理价值

观，一直贯穿于传统村落的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景观中。物质景观以祠堂、摆手堂、鼓楼等建筑景观为代表。以祠堂为例，

它是村落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解读聚落文化的景观文本符号。在湘西、湘南的传统村落中，宗祠建筑景观保存得最多，如洞口、

汝城等县的古祠堂群，现保存有多座国家级保护的宗祠建筑群。这些祠堂没有随着传统村落的消亡而败落，被保存下来，并随

着新城镇的发展焕发出新的文化功能，转变为归宗认祖的“精神家园”。祠堂不仅是族群祭祀祖先、保族繁荣、敦族睦邻、教化

礼仪的场所，也是表达家族精神与家风祖训、传播民族文化精神的场所，也是代表聚落文化及现代“精神家园”的文本符号。

宗祠为彰显其家族荣光及宗族的显赫，一般为四合院式，规模宏大，建筑精美，注重装饰、雕刻，注重教化题材的表现，尤其

注重在门头的造型与装饰中以夸张的造型和高大的体量来彰显宗族地位，注重家族精神及宗法传承，保留有记载宗族变迁、人

口繁衍、民风民俗、宗族宗法等内容的族谱，注重宗法祭祀的仪式与教化，有敬畏天地自然、爱国尊师的传统与习俗。至今，

在湖湘很多民居的堂屋神龛常写有“天地国亲师位”几个大字，楹联、匾额所写内容直达伦理精神的核心。在城步苗族自治县

铺头村古村落的一民居堂屋中，在神龛两侧分别写有“存厚”“率真”四个大字，字体厚重工整、每个字高近一米，同时在堂屋

两旁分别摆有长 4 米的训儿凳。这不是偶发历史场景的文本再现，这种耕读勤学、教化存真代表的是湖湘传统村落整个历史文

化母文本的主旨要义和精神价值。也正如此，从传统村落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品学兼优、爱国爱家、敢于赴汤蹈火、经世致用

的湖湘杰出人才。随着传统村落的消失，以及新农村的兴起，传统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精神信仰的文化种子被保留并转换

在新的民居堂屋中，即神龛的保留上，并互生出新时代的文化精神。

(二) 以湖湘文化精神为表征

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湖湘精神文化是不断更新、适应、延续、互文而成的。湖湘村落景观是湖湘文化精神、文化因子互文

性的表征载体，是文化种子长期进化、优化、生长的结果。托马斯·哈定在《文化与进化》中认为，“文化是人类的适应方式”，

“进化是生长或发展，是变化的一种特殊类型”，“文化以新的方式延续进化。由于这些文化方式是独特的，因此文化进化具有

其显著特征”
[12]
。依照费孝通先生的“三维一刻”的理论，即“三维直线的时间序列(昔、今、后)融成了多维的一刻”来理解

这种传统在现代文化中的重构问题
[14]

，湖湘文化是湖湘先民生产生活、文化伦理、精神审美的集体意象，想要解读与阐释这种

母体的景观文本，我们必须深入历史、本土、当下、未来的互文性社会语境中，甚至在传统村落景观的场景中，去创建传统文

化、现代文化与未来文化的互生发展平台，去搭建母体文化与子文化互生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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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兼容并蓄、互文共生为特质

最后， 湖湘文化精神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独特性，与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形态是互文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

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与自然界和其他文化发生相互联系的开放系统”
[12]

，湖湘地区自古为多民族聚集地，民族的融合使村落景观

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特点。湖湘文化是不断吸收采纳、更新转换、创新生成的文化，是不断生长、海纳

百川的文化，先继承了古代北来中原文化的精华，巴文化、粤文化等文化的特性，后与儒、道、佛文化交织，与宋明理学融合，

一步步形成了湖湘传统文化。周敦颐建立的“以穷尽性理为宗旨的新儒学——理学，糅合儒、佛、道三家之精华，建立了一套

融自然观、认识观及道德修养于一体的新哲学，把古代哲学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13]
，这对后

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湖湘村落文化不断交融、形态特性不断变化，使村落景观呈现出多样性、地域性、封闭性、文明性交织的

特点。在湖湘村落的空间选择、材质、室内布置上，如正房与厢房的结合、砖木的结合、吊脚楼和马头封火墙的结合、歇山顶

与硬山顶的结合、堂屋与神龛的结合等，都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兼容并蓄、敢为人先、尊儒重道的文化特质。

四、结语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是一个活态文化的“母文本”，是凝结在现代人“精神家园”“乡愁”心理中的情境载体，是珍贵的文化

资源。费孝通先生说过：“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

子，要研究遗传基因⋯ .”[14]在如今的我国城镇化潮流中，当务之急是保留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与文化基因，把传统

村落作为“母文本”的景观形态与文本样式保留下来。通过互文性理论，我们可跨越时空，把静止、封闭的湖湘村落景观吸纳、

转化，生成为生机勃勃的美丽“湘村”景观；挖掘、保存消亡的传统村落“母文本”的基因种子，并与现代文化结合、对话，

使其成为建设美丽湖南的文化资源；成为繁荣传统文化、发展民族现代文化、创造新的文化价值的文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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